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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买卖法对出卖人买卖标的无瑕疵担保义务的认定采“履行说”，即课加出卖人以无瑕疵给付
的义务，也就是出卖人必须使所交付的标的物不存在任何物的瑕疵和权利瑕疵，以此实现瑕疵担保责
任制度综合于合同法总则一般给付障碍法的转变。
货物瑕疵检验和通知义务以及货物减价虽然表现为外在的独立化，但这并不妨碍统合的实质，因为这
些制度的适用都以标的物存在瑕疵为前提条件。
我国合同法在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上已经实现统合，其法律技术连接点为按照合同要求给付（与合同相
符）以及在违约责任的承担上采取法律效果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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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统合的附属效果 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向债法总则一般给付障碍法的统合，具有
诸多的附属效果。
这首先表现在债务关系的履行阶段与瑕疵担保责任阶段的区分意义上。
在传统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框架下，对于债务关系的履行阶段，适用一般给付障碍法的规则；
而在债务关系的瑕疵担保责任阶段，则适用权利瑕疵和物之瑕疵方面的特殊规则。
在现代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架构下，由于权利瑕疵和物之瑕疵方面的责任原则上已经被统合到
一般给付障碍法之内，故债务关系两个阶段之间的区分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重要，至少在程度上已经得
到缓和和减弱。
然而必须正确认识的是，无论如何，在现代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框架下，债务关系履行阶段与
瑕疵担保责任阶段的区分意义并没有完全的丧失，也不可能完全的丧失。
因为相较于一般给付障碍法而言，在买卖法中尚有一些特殊规则存在，如再履行规则的引入、短期时
效期间的适用、合同解除和损害赔偿规定的修正，等等。
 除此之外，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向一般给付障碍法统合的意义，特别是还表现在可以放弃原本具
有体系支撑性质之特定买卖与种类买卖的区分。
因为对于特定买卖而言，同样引入了无瑕疵给付的义务，即同样适用不履行说。
在现代买卖法的框架下，原本于不可以消除瑕疵情形适用不履行说所遭遇到的学理障碍和困难，如将
镀金戒指作为真金戒指出卖、将一幅赝品油画作为真品油画出卖、将一辆事故车辆作为无事故车辆出
卖，等等，已经不复存在。
因为以不能之给付为内容的合同仍然具有效力，出卖人的给付义务仅系被排除而已。
因此由于合同基础继续存在，买受人之解除和损害赔偿等诸法律救济不受任何妨碍。
事实上，特定买卖与种类买卖的区分已经被转移到法律规范的涵摄层面：特别是在认定是否承担置备
风险的问题上，以及在认定是否存在再履行的可能性和可苛求性的问题上，特定买卖与种类买卖的区
分仍然具有意义。
设如在订立买卖合同时买卖标的物尚没有被以个性化方式确定，那么发生种类债务，由此适用关于种
类债务的规则：出卖人应当以合同所确定的该种类债务向买受人交付一个“平均品质”之物，仅在出
卖人已经实施为完成给付自己所必须执行的行为时，买受人的履行请求权始得以特定化于该种类的一
个物，或者说具体化于该种类的一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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